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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15� 证券简称：上海家化 公告编号：2021-040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9951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8/4 － 2021/8/5 2021/8/5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1年6月11日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0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79,634,461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9951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35,593,871.31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1/8/4 － 2021/8/5 2021/8/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自行发放对象除外）及有限售条件股份的红利委托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

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

所收市后登记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上海家化（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惠盛实业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

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2]85号）

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股息

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951元；对个人持股1

年以内 （含 1� 年） 的， 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9951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中国结算

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

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

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 1�年）的，暂

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2）对于持有公司限售股的个人股东，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 号）有关规定,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取

得的红利公司暂按10%的实际税负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7956元。 已解锁 限制性股票取得的红利，按照前款规定执行，持股时间自解锁上市流

通日起计算。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17956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

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本公司股票，其现金红利将由

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

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

知》（财税 [2014]81号）执行，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17956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其股息、红利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每股实际

派 发现金红利0.19951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任何疑问，请按以下联系方式进行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35907666

特此公告。

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0157� � � �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2021－057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所属全资公司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与三峡电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所属全资公司华元新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元新能源” ）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江电力” ）所

属控股公司三峡电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电能”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

本着“优势互补、合作共赢” 的原则，合作开发新能源项目。 双方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模式，

充分调动各方资源，发挥各自体制机制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是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加快公司向新能源

领域转型与发展，充分利用三峡电能总体优势、专业技术优势和公司资源优势等，加快公

司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实现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和绿色低碳发展，不断提升公司经营

业绩，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合作双方的框架性和意向性约定， 尚具有不确定

性，后续所涉及的具体合作项目公司将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2021年7月29日，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华元新能源与三峡电能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一致同意合作开发新能源项目。 双方积极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充分调动各方资

源，发挥各自体制机制优势，提升市场竞争力。

一、合作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一）合作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三峡电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20亿元人民币

住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路468号时代财富中心27层

经营范围：配售电系统开发、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电力销售及服务；电力技术开

发、咨询、转让、服务；承装、承修、承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车充电服务；分布式新能源综

合利用服务；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

三峡电能为国内标杆型清洁能源企业，系经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峡集团” ）批准成立，由长江电力和三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是三峡集团的

智慧综合能源核心发展平台和新能源等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业务重要发展平台。

（二）协议签署的时间、地点、方式

2021年7月29日，三峡电能与华元新能源在武汉市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就合作

开发新能源项目达成合作意向。

（三）签署协议履行的审批程序

本次签署的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将在

具体项目合作协议或合同签署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范围

双方合作范围包括：光伏、风电、智慧综合能源、储能等新能源项目。

（二）合作方式

为加快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双方同意根据项目资源开发具体情况，按照包括但不限

于：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共同开发、预收购、并购、参股等合作模式合作开发新能源及智慧

综合能源项目。 对于收购或并购的标的价格，届时以双方认可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结果为基础商定。

（三）合作原则

1、三峡电能发挥央企资金优势、专业技术优势，在项目管理、资金筹措、工程质量、技

术标准以及经营管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2、华元新能源发挥资源优势，在项目资源获取、地方关系、指标获得发挥主导作用。

3、华元新能源取得的项目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与三峡电能合作。

4、三峡电能承诺加快内部审批流程，加快项目开发进度，指定专人配合华元新能源

与项目所在地政府的协调沟通，以确保项目顺利落地。

（四）协议时效

本协议有效期为三年，协议期满即终止，若双方有意继续合作可重新签约。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订是为了积极贯彻落实国家双碳政策，加快公司向新能源领

域转型与发展，充分利用三峡电能总体优势、专业技术优势和公司资源优势等，实现强强

联合、优势互补，加快公司在新能源领域的布局，实现公司新能源发展战略和绿色低碳发

展，不断提升公司经营业绩，促进公司可持续健康发展，为公司力争十年内新能源业务超

过现有传统能源业务迈出坚实一步。

四、其他提示

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属于双方的框架性和意向性约定，尚具有不确定性，具体

项目实施尚需签订正式协议或合同，并履行相关的决策和审批等程序。 公司将按照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根据项目合作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一年七月三十日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５８

号文注册同意，招股

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五家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

国证券网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并置备

于发行人、深圳证券交易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

容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用直接定价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

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１０

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１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８０．２３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专业技

术服务业（

Ｍ７４

）”。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

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３２．９５

倍。 本次发行价格

８０．２３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０

年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３２．６３

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

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３

日））。

３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

１５

：

００

。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股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拟公开发行新股数量

１

，

０１０

万股，无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的方式，全部股份通过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

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８０．２３

元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且

在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票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定。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３

日）

发行人注册地址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东路

１１６６

号

２０１

房，

２０２

房，

２０３

房，

２０４

房，

２０５

房，

３０１

房（部位：自编

Ａ

），

３０２

房，

３０３

房，

３０４

房，

３０５

房，

４０１

房，

４０２

房，

４０３

房，

４０４

房，

４０５

房，

４０７

房（部位：自编

Ａ

），

４０８

房，

４０９

房，

４１０

房，

３０１

室（部位：自编

Ｂ

）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７０３９７７５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１１６８

号

Ｂ

座

２１０１

、

２１０４Ａ

室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发行人：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３５８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不进行网下询价

和配售。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０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量的

１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周一）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２

、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天下（

ｈｔｔｐ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以下五家网站 （巨潮资讯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

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广州山水比德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天瑞声”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2021〕2366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

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1,070.00万股，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

配售数量为160.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636.65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272.85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

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8月2日（T-1日）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站：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

股意向书》全文及备查文件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年7月30日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1,800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234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 “双枪科技” ， 股票代码为

“001211”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

行” ）的方式，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26.40元/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为1,800万股，发行股份占发行后

总股本的25%。 网上发行1,8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0%。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缴款工作已于2021年7月2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新股认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7,954,430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473,996,952.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45,570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1,203,048.00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

购的股份数量为45,570股，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为45,570股，包销金额

为1,203,048.00元，包销比例为0.25%。

2021年7月30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370806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发行人：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圣泉集团” 、“发行人” 或

“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8,106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

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

2349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

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

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以下合

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8,106万股。本次发

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5,674.2万股，为本次发行总量的7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2,431.8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3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24.01元/股。

圣泉集团于2021年7月29日（T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发行，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431.8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缴款、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并于2021年8月2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2021年8月2日（T+2日）16:00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8月2日

（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获配

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

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

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

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

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

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 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6,483,827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80,618,840,0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0.01346371%。 配号总数为180,618,840个， 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100,180,618,839。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2021年7月28日 （T-1日）《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超过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回拨后网下发

行数量810.6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网上发行数量为7,295.4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90%。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0.04039114%。

三、网上摇号抽签

联席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2021年7月30日（T+1日）在上海浦东

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

抽签，并将于2021年8月2日（T+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济南圣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7月30日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祺股份”、“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

４

，

８５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

市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７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

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１１６

号）。

发行人与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８５６．００

万股，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９０

元

／

股。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

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

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

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

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２４２．８０

万股回拨

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４７２．０５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３８３．９５

万股，占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２８．５０％

。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４

，

８５６．００

万股，网

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９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久祺股份”股票

１

，

３８３．９５

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久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

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

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多只新

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

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久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

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７０％

时，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

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

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

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与可

交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５８７

，

９０５

户，有效申购股

数为

１３２

，

８４７

，

１０４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量为

２６５

，

６９４

，

２０９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为

０００２６５６９４２０９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 《久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新股发行

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５９９．１２６０２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

调节，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

９７１．２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５００．８５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５５．１５

万股， 占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７７２８２７５０％

，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５

，

６４０．７０６７３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

日

（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

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久祺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３０

日


